关于做好学院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分工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经院党委研究，并报省教育工会同意，决定召开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为保证教代会的顺利进行，请各单位从3月21日至3月25日，认真组织好教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现将教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代表选举原则：
1、本届教代会设代表117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5%。
2、根据工作需要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代表名额主要按照各单位的在编在岗（在编和人事代理制人员）的教职工数，实行统一分配。
3、代表的产生，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自下而上充分酝酿讨论。
4、各代表产生后，由各党总支和基层分工会初审，报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认定，方可成为正式代表。
5、学院党政领导带名额参加指定单位的选举，临时机构人员参加原部门选举。
二、代表结构和名额
各单位的代表构成中，即要考虑学院各类人员的结构，又要充分考虑代表的群众性、广泛性和代表性，切实体现学校工作的特点。见“教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
三、代表条件：
1、凡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会人员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遵守学院规章制度，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作风正派，不谋私利，秉公办事，没有违法违规行为。
3、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学院改革、发展和稳定，爱岗敬业，表现突出，并在学校改革、发展建设中做出积极贡献。
4、热心教代会工作，能密切联系教职工，正确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在教职工中有较高威信。
5、能正确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义务。带动广大教职工贯彻教代会决议。
四、代表选举时间、办法及要求：
1、代表选举工作由各党总支与基层工会共同负责组织。
2、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本单位的动员、酝酿、选举三个阶段的工作。
3、按照要求布置好代表选举工作。代表候选人由各党总支与分工会充分酝酿协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代表候选人，然后召开全体教职工、工会会员大会，按照代表条件、要求及限定指标，实行差额选举。差额比例为20%。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票上的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候选人所得票数须超过选举单位全体教职工的半数以上始得当选为教代会代表。
4、各单位务必于2012年3月25日前完成选举工作，并将代表花名册及选举结果（电子版）报学院工会。由院工会汇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资格审查合格后报学校党委批准，校内公布，并发代表证。
召开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教代会是我院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体教职工应关心学校的发展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以主人翁责任感，认真选好代表，开好本届教代会。
附件一：选举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结果报告式样
附件二：选举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花名册
附件三：教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附件一：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XX（分工会）
关于教代会代表选举结果的报告
院工会：
XX（分工会）现有教职工XX人。本次教代会代表的选举，经自下而上充分酝酿、讨论，党总支、分工会审查，选举产生了XX名教代会代表（其中：党政领导XX名，教学、科研人员 XX名，管理人员XX名，工勤人员XX名，女教职工XX名……）。（代表花名册附后）。
特此报告。
                                          XXXXXX
                                      2012年  月  日
件二：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花名册
	单   位
	姓   名
	性别
	党 派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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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参加选举的院领导
	人数
	名额
	备 注

	1
	公路学院党总支
	夏连学
	75
	20
	

	2
	汽车学院党总支
	解福泉
	70
	19
	

	3
	物流学院党总支
	孙建立
	45
	12
	

	4
	交通信息工程系党总支
	张瑞春
	44
	12
	

	5
	商务旅游系党总支（含体育教研室）
	贺绍华
	65
	17
	

	6
	教学辅助党总支
航运海事系
	华志坚
	45
	12
	

	7
	机关党总支
	徐强、李亚杰、张浩、夏青
	83
	25
	

	合计
	
	10
	427
	117
	


注：各总支名额含院领导；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人员回单位；艺术教研室在团委。
